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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农作物种子的法律后果分析
冯　猛

（江苏省盐城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盐城 224002）

摘要：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的种子行为是否合法，要看种子的终端销售地是否落在该品种审定、品种登记或标签标注的

适宜区域内。种子的终端销售地应当依据终端直接使用者（农民）种植该种子的地点理性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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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

称《种子法》）实施后，由于该法对销售不在适宜种

植区域的农作物种子行为没有明确定性，后面陆续

出台的相关规章也没有对这个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

规定，农业部制订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仅在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了“种子销售活

动不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限制，

但种子的终端销售地应当在品种审定、品种登记或

标签标注的适宜区域内”，导致种子监管以及从事种

子执法的人员对该类行为是否进行处罚出现分歧意

见。在执法实践中表现为有的地方进行处罚，有的

地方不处罚，同案不同罚，影响了农业执法形象和 
权威。

笔者试从行政法和法律适用解释的角度，分析

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的农作物种子行为的法律后

果，以供从事种子监管和执法的同仁参考。本文仅

讨论种子销售者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的农作物

种子行为，销售主体均为适格主体，不存在其他违

法情形，其所销售的种子亦为合法种子，不存在违法 
情形。

1　当前种子市场主要经营主体
当前种子市场的经营主体按照是否需要办

理生产经营许可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生产经

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另一类为不需要办理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经营主体，主要有 3 种：（1）种

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

区域设立的分支机构，（2）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

包装种子的门店，（3）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 
门店。

2　种子销售行为分析
2.1　种子销售的类型　销售是指以出售、租赁或其

他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行为，包括

为促进该行为进行的有关辅助活动，种子销售当然

是销售主体出售种子的过程。本文为方便分析销售

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种子的行为，将种子销售划分为

2 种类型：一种是存在于终端销售地以外的开放性

销售行为，另外一种是有限制性条件的终端销售地

的销售行为。对于这 2 种形式的销售，法律对其规

范的程度是不同的。

2.1.1　开放性销售行为　为提高市场开放度，建立

全国统一的种子大市场，新修订的《种子法》取消了

种子生产经营的区域限制 [1]，对于终端销售地以外

的销售行为，实行“开放性”政策，故在《农作物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种子

销售活动不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

限制，只要不是终端销售地，可以任意销售。开放性

种子销售，最明显的特征应当是不具有销售不在适

宜种植区域种子的故意，在该销售过程中，每一个销

售地都不满足终端销售地的条件，否则就构成《农

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三款

但书部分的限制性销售行为。

2.1.2　限制性销售行为　对于种子终端销售地的

销售行为，《种子法》还是做了保留规定。首先，在

《种子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将有

效区域的确定权交给了发证机关。《农作物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三款前半部分虽

然允许种子销售活动不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

明的有效区域限制，但在但书部分作为前半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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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特别规定了种子的终端销售地应当在品种审

定、品种登记或标签标注的适宜区域内。因此，对

于农作物种子销售的最后一步即将种子销售给直

接使用的农民的行为是有“适宜区域”的限制性条 
件的。

2.2　销售、推广、引种三者之间的关系　推广、引种

并不必然包含销售，但将农作物种子销售给直接使

用的农民种植，是事实上的推广和引种。

3　对终端销售地的理解
要判定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种子的行为是

否构成违法，要看该销售行为是否落在终端销售地，

如不是，销售行为就是允许的开放性行为。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

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经审定的农

作物种子，在其适宜种植区域，一定有其优越性，但

是，到了“淮北”，因为生态环境的变化，生产性能可

能发生变化，这是常理，也是农作物品种的终端销售

地一定要落在品种审定、品种登记或标签标注的适

宜区域内的基本道理。

什么是终端销售地？所谓终端销售，是指产品

直接到消费者（使用者）手里，对于种子来说，就是

到直接使用的农民手里。那么，《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但书部分到底

是什么意思？要保护的法益到底是什么？笔者认

为，保护的当然是农民的利益，是国家粮食生产的安

全。但书部分的核心要求应当是：无论是本文所述

那一类销售主体，也无论在何处，销售给农民直接使

用的种子，种植的地块要落在该种子的适宜种植区

域内，并且是否落在这个区域的义务及后果均由销

售者而不是农民承担。因此，但书部分这个终端销

售地并不绝对的指种子的实际销售地点，而应当是

指种子的使用地（种植地），这个实际种植地点有可

能与销售地点重合，也有可能不重合。

4　 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种子行为的法律

后果
正如前述，对于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种子的

行为判断及法律后果，不能一概而论。

4.1　开放性销售行为法律后果　对于开放性销售

行为，不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不构成违法。但

是根据《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

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

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

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

者要求赔偿”的规定，种子销售者需要承担相应不

真正连带赔偿责任。

4.2　限制性销售行为法律后果　为便于分析，本文

按销售主体不同，分以下 4 种情况分析销售不在适

宜种植区域种子给直接使用的农民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

4.2.1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主体的法律责

任　这一类主体因法律的规定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尽管终端销售地与经营者的所在地往

往重合，但不能适用《种子法》有关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规定对其行为定性。

2007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法委会对《种子

法》第六十四条如何适用有一个答复意见（法工办

复 [2007]4 号），该意见明确：《种子法》第十六条规

定，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

主要林木良种经公告后可以在全国或本行政区域内

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于

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引种。凡

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属于《种子法》第六十四条规

定的“违反本法规定，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

定通过的种子”的行为。

农业部《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

用的函》（农办政函 [2006]8 号）第十二项对“《种 
子法》第六十四条‘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含

义是什么”的答复，“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包

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未经国家级审定通过，也未经

省级审定通过；二是在审定公告的适宜生态区域外

推广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主体将不在

适宜种植区域种子销售给直接使用的农民的行为可

以定性为“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

推广、销售的”行为。

《种子法》修订后，农业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

答复能否适用于当前农业处罚？笔者认为：首先，修

订前后的《种子法》对于经过审定的种子可以推广、

引种的适宜生态区域的规定没有变化，前者规定在

第十六条，后者规定在第十九条，变化的仅仅是批准

手续；其次，修订前后的《种子法》对“应当审定而未

经审定通过的”行为的处罚没有变化，前者规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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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后者规定在第七十八条第一项，变化的

仅是处罚幅度；再次，在农业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没

有废止前述答复前，该答复有效。事实上，对于法律

修订后相关司法解释或者应用解释是否有效，主要

看制定机关是否废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修正后，尽管 2015 年 4 月 20 日“两高”出台

了新的司法解释，但是 2000 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对于

行政诉讼法没有修改的部分仍然适用。

故笔者认为，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

门店，如果将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的种子销售给农民

直接使用，可以根据《种子法》第七十八条“违反本

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一）对应当审定未

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的”的规定，予

以相应行政处罚。

4.2.2　有生产经营许可证主体的法律责任　对于

有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将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的

种子直接销售给农民，存在 2 种违法情形，一是前述

“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

的”情形，同时还存在《种子法》第七十七条第三项

规定的“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

营种子的”违法情形。

对于按照法律规定申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的企业，其行为还受《农作物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第十八条的规范。首先，销售行为本身就是生

产经营行为之一，受生产经营许可约束；其次，《农作

物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八条有 3 款内容，

分别是第 1 款“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

域是指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区域”，第 2 款“种子生

产地点不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限

制，由发证机关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种子生产合同复

印件及无检疫性有害生物证明确定”，第 3 款“种子

销售活动不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

限制，但种子的终端销售地应当在品种审定、品种登

记或标签标注的适宜区域内”。

各款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第 1 款是对有效区域

的原则性规定，第 2 款是对生产行为的例外规定，

第 3 款是前半部分是销售行为的例外规定，而但书

部分又是前半部分的例外，是例外的例外，但仍然属

于生产经营许可内容之一。也就是说，“种子的终端

销售地应当在品种审定、品种登记或标签标注的适

宜区域内”是所有生产许可证规定的内容之一，是

法定内容，只不过这个规定没有写在许可证上，但是

只要有证企业销售种子，终端销售地就应当在品种

审定、品种登记或标签标注的适宜区域内，否则自然

构成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

子的违法行为，可以按照《种子法》第七十七条第三

项“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

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三）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

种子的”的规定，予以相应行政处罚。

当然，行为人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种子只有

一个行为，但是同时违法了 2 个法律规范，农业执法

人员可以按照“同时违反数个规范的违法行为的定

性分析与处罚”[2] 进行处理。

4.2.3　有证主体分支机构的法律责任　种子生产经

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的

分支机构，将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的种子销售给直接

使用的农民，根据民法，分支机构可以作为当事人，

农业执法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如果

该分支机构有营业执照，可以作为当事人，但其作为

当事人时自己并没有生产经营许可证，可参照专门

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主体处理；如没有营业执

照，不能作为当事人，适格当事人为设立单位，参照

有证主体处理。

4.2.4　受委托门店的法律责任　受具有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

的门店，将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的种子销售给直接使

用的农民，根据民法，受委托方的行为后果归于委托

方，农业执法人员应当将委托方作为适格当事人，委

托方有生产经营许可证，参照前述有证主体处理。

5　监管措施及执法取证要点
现实中，对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种子行为

无论是监管还是执法取证，难点在于终端销售地的

确定。如果不是终端销售地，就不属于法律禁止的

行为。由于修订后的《种子法》加大了对种子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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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处罚力度，违法行为人往往避重就轻，或者

不配合调查，不承认是销售给当地农民的，有的甚至

做假账、假档案欺骗执法人员。对此，我们应当结合

《种子法》有关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管理规定，加大日

常检查力度，强化生产经营档案管理和日常检查记录 
制度。

对于销售不在适宜种植区域种子违法行为的

取证，一定要结合生产经营档案和台帐，查明种子的

取向和最终种植地块，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是要

有内容完整的种子销售发票；二是要有记录种子来

源和取向的进销存台帐和档案；三是要有当事人、证

人或最终使用者的询问笔录；四是要有种子最终种

植地块的证明材料。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笔者想说

的是，再好的农作物种子，也得有适合的土壤，才能

发挥其应有的生产性能。《种子法》之所以要规定

适宜种植区域、终端销售地、种子经营者的各种先合

同义务及承担不真正连带的责任，其目的就是要求

种子销售者将种子送到适宜该种子发挥正常生产性

能的适宜生态区域去种植，以免发生“生于淮北则

为枳”的后果。因此，向直接使用的农民销售不在

适宜种植区域种子的行为，理所当然地要被禁止和

依法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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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地方特色甜瓜品种特征特性及研究利用探讨
林红梅　周群喜　王宏琴　刘　燕　陈　斌

（江苏省东台市种子管理站，东台 224200）

摘要：东台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甜瓜品种丰富，2016 年在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工作中，

共收集到 9 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甜瓜品种（变种）。本文详细介绍了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甜瓜品种的特征特性及其栽培技术，对今

后的应用前景和研究方向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地方特色；甜瓜；品种；利用探讨

江苏沿海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

无霜期长，有着悠久的西甜瓜种植历史。东台市是

全国闻名的“西瓜之乡”，是江苏省最大的西瓜生产

基地，近几年来，西甜瓜产业发展迅速，种植面积达

1.67 万 hm2（25 万亩）以上，总产量 100 万 t 以上，

年销售收入达 15 亿元 [1-2]。在品种的应用上，除了

引进 8424、京欣二号、小兰、早春红玉、玉菇等优质、

高抗的西甜瓜新品种外 [2]，东台当地甜瓜品种也非

常丰富，有水瓜、香瓜、梢瓜等各种甜瓜变种，这些地

基金项目： 第三次全国农作物普查与收集行动专项；333 人才工程科
研项目

方特色的品种因具有独特的风味优势（水瓜脆嫩、

香瓜香甜、梢瓜腌制）和较强的适应性而被当地农

民一代代保存下来。2016 年随同全国和江苏的步

伐，东台市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收集行动”，共收集到 9 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甜瓜

品种（变种）。

1　地方特色甜瓜品种
中国的黄淮及长江流域种植薄皮甜瓜历史久

远，是甜瓜植物的次生起源地之一。东台地处长

江中下游地区，甜瓜品种丰富，此次普查到具有地

方特色的甜瓜品种（Cucumis melon L.，2n=2x=24）




